
 

 

律政司司長出席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及何東花園事宜記者

會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四

日）出席就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及何東花園事宜舉行的記者

會的開場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對於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的重

用方案，將西座大樓配予律政司和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

使用，律政司非常歡迎這項計劃。這計劃顯示出政府一直以

來重視香港的法律工作，亦重視維護法治的工作，亦反映了

我們尊重香港法治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決心。事實上，一直

以來，自前任黃仁龍司長，甚至是梁愛詩司長開始，我們其

中一個工作重點是要將香港打造成一個國際法律服務，特別

是仲裁及調解中心，希望在亞洲區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今次

的計劃我們認為是絕對可以配合律政司在這方面的工作。 

 

  自一九八六年開始，律政司的辦公室主要設於金鐘道政

府合署，但自一九八六年以來，因為工作、人手和運作上的

需要，金鐘道政府合署，即現時我們正使用的地方，已經不

敷應用，而且自一九八六年以後，我們有很多辦公地方和很

多同事亦要在金鐘道政府合署附近的辦公室，包括政府本身

的辦公室，和租用商用辦公室。由於整個辦公地方分散了，

同事亦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在資源調配和聯絡方面是極之不

便。 

 

  根據當局早前已宣布的計劃，律政司部分的辦公室計劃

在二○一五年年初遷往前中區政府合署的中座及東座。有關

建議亦獲中西區區議會支持。當局亦已諮詢了立法會司法及

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會於來年初將所需工程的撥款申請

立法會CB(4)216/12-13(01)號文件



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及財務委員會批核。有見及

此，我們認為把律政司餘下的辦公室亦遷往前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可讓律政司全面整合辦公地方，令部門的運作和通訊

更加順利，更可善用資源。 

 

  按西座的重用方案，除用作律政司的辦公室外，也會留

部分地方，讓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設立辦事處。自從二

○○八年，甚至在更早的時候開始，已經陸陸續續有國際性

法律組織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我亦可向大家首先公開一項資

訊，就是在本月十三日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會正式宣布在香港

成立它的中心，這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亞洲區第一個中

心，亦是它在海牙以外繼拉丁美洲後第二個成立的中心。這

類型的國際法律組織決定在香港成立中心，極為有助提升香

港的法治地位，亦證明在「一國兩制」落實下，對我們仍有

效的法律管治投下信心的一票。就相關組織和其他法律組織

如何在西座地方的安排，我們往後會與其他政府部門進一步

詳細研究。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這個方案有以下幾方面的好處： 

 

第一、 可以讓律政司將所有有關的部門集合在前中區政府

合署總部作為辦事處，有助部門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及服務效

率。 

 

第二、 現時，香港的主要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均設於中

環及金鐘一帶。我們將前中區政府合署中、東、西座撥作律

政司總部，可體現政府對法律工作的重視、對法治的尊重。 

 

第三、 在西座大樓為與法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辦事

處，我們相信有助有關機構發展其服務，亦可以締造良好環

境吸引更多相類型的國際法律、仲裁、調解等機構來港設立

辦事處，可以進一步提升香港在這方面作為區域性法律服務

中心及亞太區的國際仲裁和調解中心的競爭力。 



 

第四、 律政司現時設於金鐘附近的辦公室，包括政府自置

物業及租用物業，亦可騰出供其他政府部門使用，換言之那

些地方我們不需要繳交相關的租金，可以節省租金開支。 

 

  為了西座的重用計劃，律政司日後會與其他相關的政府

部門和非政府的相關機構保持緊密聯絡，亦會就如何發展的

用途上作其他詳細的規劃，我們會在保存大樓現時的情況的

同時，也希望可以令西座有很大使用的空間。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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